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需檢附文件及附表一、二
1. 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申報書內含資產負債表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正、影本）。

2.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之(附表一)：係指自申報前一年度6月1日至申報年度5月31日止已簽約而未完工工程。

3. 當年承攬總額結算表(附表二)：以申報年度為年度。

4. 各承攬之未完工程契約書正、影本(含合約封面、金額、地點、工程名稱、估驗次數、合約日期、建照開工日或機關函文之開工日)、估驗證明書及統一發票正、影本（正本核對後發還）。

5. 承攬手冊開工定作人簽章證明（未完工部分）。

6. 營造業登記證及承攬手冊正、影本(登記證書至未完工部份)。

7. 其他

＊註：

1.附表一、二請至內政部營建署網站(http://www.cpami.gov.tw/index.php)－法規資料－建築管理篇－點選「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下載附檔，逐案詳細登打，並彙整填寫於附表二。
2.未完工工程請依序附表一、契約書、估驗證明書及統一發票逐案裝訂。
3.上述文件影本均蓋「本影印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蓋公司大小章。
附表一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
	工程名稱
	
	定作人
	

	工程地點
	
	設計人
	

	開工日期
	
	預定竣工日期
	

	契約金額(A)
	             元
	簽約日期
	

	依本辦法第十一條非屬營造業營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元
	轉交金額(C)
	元

	 (A) － (B)－ (C) =　　　　　　　　　　　　元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五 月
	
	
	

	四 月
	
	
	

	三 月
	
	
	

	二 月
	
	
	

	一 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 月
	
	
	

	八 月
	
	
	

	七 月
	
	
	

	六 月
	
	
	

	備　　註
	轉交金額係指記載於工程承攬手冊之轉交工程金額。

（單位：新臺幣）


附表二

　　　　　    年承攬總額結算表

（單位：新臺幣）
	    年度結餘金額累計      　　　　元，淨值      　　　　元，可承攬總額     　　　　 元

	工程名稱
	契約金額

（A）
	依本辦法第十一條非屬營造業營業範圍之承攬金額（B）
	轉交金額

（C）
	已估驗金額

（D）
	結餘金額

（A－B－C－D）

	
	
	
	
	
	

	
	
	
	
	
	

	
	
	
	
	
	

	
	
	
	
	
	

	
	
	
	
	
	

	
	
	
	
	
	

	
	
	
	
	
	

	
	
	
	
	
	

	
	
	
	
	
	

	
	
	
	
	
	

	
	
	
	
	
	

	
	
	
	
	
	

	
	
	
	
	
	

	
	
	
	
	
	

	
	
	
	
	
	

	
	
	
	
	
	

	
	
	
	
	
	

	
	
	
	
	
	

	合　　計
	
	
	
	
	

	結餘金額累計＝前一年度結餘金額累計＋本年度結餘金額         元

	負責人　　　　　　　　　　簽章
	審核單位　　　　　　　　　　　　蓋章


※本表於每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期間填寫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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